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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行业标准

海船机舱消防应急操作规程

Regulation governing marine engineroom

    fire fighting emergency operations

JT 195-95

1 主题内容及适用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海船机舱消防时的应急措施及操作要求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500总吨及以上海船。其它船舶可参照执行

2 机舱发生火灾时的指挥与报警

2. 1 轮机长在船长领导下行使机舱应急消防现场指挥职责。

2.2 机舱某处所一旦发生火灾，无论火灾大小，值班人员必须首先击发火警报警装置并立即报告轮机

长、驾驶室或船长。

机舱值班人员应迅速在火场附近使用适宜的灭火器材及时灭火。不得擅离机舱。

机舱火警警报发出后，全体人员应迅速按照消防布署到达各自的岗位。

机舱灭火、探火和救援

  轮机长立即行使机舱应急消防指挥职责，并保证随时与船长的通信联络。

.1 起动消防泵(必要时起动应急消防泵)立即供水，接好消防水龙带、水枪待命。

.2 应视火情迅速派出熟悉现场情况的两名探火员，身着“消防员装备”，携带必要的消防用具，探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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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源位置、火势和火灾性质。

3门.3 轮机长应迅速作出趋势判断并报告船长采取果断措施，船长迅速报告港务监督、船公司，对外发

出火警救援请求

3.1.4 尽力保持发电机正常供电，必要时启用应急发电机。

3.1、5 必要时切断火场电源，防止引发电气火蔓延。

3.1.6 如火灾或抢救措施危及主机安全运行，应报告船长，正确操纵船舶，尽力使火场处于下风处。

3. 2 按照船长的指示轮机长下达灭火命令。

3.2门 采用有效的灭火措施控制火势蔓延，使火势减小至最低程度直至熄灭

3.2.2 隔离火场并保护好机电设备。
3.2.3 对邻近舱室采取冷却措施时，同时应采取排水措施。

3.2.4 轮机长下令操纵机舱应急消防设备时，应充分考虑到保持动力供应的可能性和人员安全，及时

控制下列设备:

3.2.4.1 停止机舱风机、然油泵运转;

3.2-4.2 关闭火场附近燃油舱柜速闭阀、滑油柜速闭阀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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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关闭机舱天窗和风道挡板;

4.4 确保人员安全撤离机舱后关闭轴隧水密门和脱险通道水密门。

  救援

1 随时准备进入火场抢救人员和重要物资。

2 船长指派专人组成抢救组。

3 抢救组人员进入火场须着+l肖防员装备”。

4 应做好对进入火场抢救人员的支援、通信联络工作。

5 必要时做好救助和补充抢救人员的工作。

确认机舱必须释放CO2(包括规范允许的与co:释放要求相近的其它气体灭火剂)灭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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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船长发出释放co:的警报和命令前，须通知进入机舱的所有人员撤离机舱，轮机长应携带轮机日

志及重要文件。

4.2 清点船员人数，确认机舱无人存在。

4.3 确认主机、发电机、锅炉及其它辅机停止运转，切断电源，用机舱外部遥控设施关闭机舱所有燃油

舱柜速闭阀和滑油柜速闭阀。

4.4 确认机舱风机停止运转。

4.5 确认机舱已被封闭。

4.6 确认CO2系统转换阀通至机舱。

4.7 确认需要向机舱释放co:的瓶(组)数后，起动CO2系统向机舱内喷洒co，灭火剂。

4.8 及时观察CO:灭火效果。

4.9 应将向机舱释放co:灭火剂的时间、容量分别记入航海日志和轮机日志。

5 机舱火灾扑灭后的处理工作

5.1 轮机长应将发现起火和灭火时间记入轮机日志。

5. 2 封舱灭火后，探火员组对机舱进行检查，确认火灾彻底扑灭，严防死灰复燃。

5.3 机舱应充分通风，防止进人机舱人员窒息或烫伤。

5.4 及时清点施救人员并救护伤员。

5.5 注意保护火灾现场，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指派专人彻底清理火场。保留现场必要的实物，照片或

录相带等有效证据。

5.6 尽快恢复供电，检查设备的损坏情况。

6 他救配合

6.1 如需他救，船长应及时发出他救请求。

62 他救人员登船后，船方应介绍火情、火场位置，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接近火场的行动路线，以便使他

救设备和人员尽快投入灭火。

6.3 应将他救人员下机舱的人数和时间记人轮机日志。

机舱 火灾事故报告

7.1 值班人员立即将火灾情况报告轮机长，轮机长立即报告船长，报告内容:

了，1门 火灾的时间、处所与情况;

7.1.2 已经采取的应急灭火措施。

7.2 轮机长将探火及灭火情况报告船长，报告内容:

7.2.1 灭火人员的分配，抢救组和后备人员的分工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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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2 灭火措施及效果;

7.2.3 所需要的支援与要求。
7.3 船长向港务监督和公司应急报告的内容:

7. 3.， 机舱火灾的发生时间、船位与海况;

7.3.2 应急灭火措施、效果及火灾情况;

7.3.3根据实际情况所请求的他救要求。

了.4 机舱火灾事故处理后，应向港务监督和公司报告，报告内容:
7.4.1 火灾发生的时间、船位与海况;

7.4.2 火灾的原因与性质;

7.4.3 采取的应急措施及效果;

7.4.4 火灾对船舶营运的影响及损失估计等。

8 弃船

8.1 一旦机舱灭火失败，船舶陷入极端危险状态必须弃船时，听候船长命令实施弃船。
8.2 轮机长应按弃船布署协助船长指挥机舱人员，携带轮机日志、车钟记录及其它重要文件，最后撤出

机舱到指定地点集合待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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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附 录 A

各类火灾应使用的灭火剂

A1 A类火

    A类火即普通可燃固体火，如木材、纸张、布类和塑胶等火。 ·

    最有效的灭火剂是水，但必须注意防止火熄灭后死灰复燃。也可以使用泡沫和干粉灭火剂，但是泡

沫灭火剂和水不能同时使用。

A2  B类火

    B类火即油类、油脂、石油气火，以及其它能产生大量蒸发可燃气体物质火。
    最有效的灭火剂是(刀2、泡沫、化学干粉和水雾。

A3  A类和B类混合火

    最有效的灭火剂是水雾、泡沫，可以窒息固体可燃物、液体和气体可燃物，如在封闭空间co,灭火

M更适用。

AQ  A类和c类混合火(c类火即电气火)

    电气设备通电着火属于此类火。

    必须使用不导电的灭火剂，最有效的灭火剂是cot、化学干粉。

    确认切断电源后可作为A类火扑灭。若无法切断电源，严禁用水、泡沫灭火剂灭火。

A5 B类和c类混合火

    电气设备在具有可燃液体、可燃气体中嫉烧的火。

    最有效的灭火剂是化学干粉。

    如在封闭空间应采用co:灭火剂扑灭。

A6  D类火

    D类火即可燃金属火，可燃金属包括钾、钠及其合金、镁、锌、锉、钦及铝粉等二十多种。这类金属在

表面燃烧常伴有光耀火焰。

    D类火只能用石英粉、滑石粉和干砂扑灭。

    D类火不能用水扑灭，不能用化学干粉扑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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